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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行为人阿某，男，哈萨克族，2001年出生，政治面貌：群众，工作单位：个体，文化程度：中专，现住在新疆额敏县额敏镇建新路xx小区x号楼x单元xx室。违法犯罪经历：无。
违法行为人吾某，男，哈萨克族，1998年出生，政治面貌：群众，工作单位：个体，文化程度：高中，现住在新疆额敏县xx家属楼x号楼x单元xx室。
违法犯罪经历：2019年04月25日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三日。
违法行为人阿某，男，哈萨克族，1992年出生，政治面貌：群众，文化程度：初中，现住址：新疆额敏县团结农场xx小区x号楼x单元xx室，户籍地：新疆农九师额敏垦区麦海因镇xxx团x连x号。违法犯罪经历：无。
现查明：2026年01月01日07时32分许，在新疆额敏县伊翎国际小区门头某酒吧内，因阿某辱骂老板唐某，唐某的弟弟阿某与吾某得找阿某理论发生争执后阿某、吾某与阿某互相殴打。
以上事实有:阿某的陈述、阿某的陈述、吾某的陈述、受害人的陈述、证人证言、伤情照片、提取笔录、现场视频、前科证明、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。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，对阿某、吾某以结伙殴打他人分别行政拘留十二日并处罚款1000元；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阿某以侮辱行政拘留五日，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八日并处罚款500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十六条之规定，对阿某分别决定、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十三日并处罚款5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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